
 

1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 

（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ST 蓝科 

股票代码：601798.SH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购人名称：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930 号 4 幢 213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715 号浦发广场 E 座 2

楼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2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

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

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在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核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份非公开协议转让事宜已获得国机集团的批准。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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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别意义： 

本报告书 指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蓝科高新、ST 蓝

科 
指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601798） 

中国能源、收购方、收购人、

本公司 
指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国机集团 指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浦发 指 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润置业 指 上海吉润置业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中国能源以自有资金 199,292,359.80 元现金以

及所持吉润置业部分股权作为支付对价，购买

国机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10%的股权 

《股份转让协议》 指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之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

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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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1987 年 8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33,334 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 930 号 4 幢 213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00006397J 

经营范围： 

国内外能源开发、建设、运营、咨询、管理；化

工、石油、医药、化纤、市政、环境、建筑、城乡规

划、园林绿化景观和装修装饰工程设计服务；工程项

目总承包；工程、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及应用；电子产品、钢结构、管道防腐

及保温工程、石油化工设备及配件制造、安装、维修；

承包国内外计算机应用系统及相关工程的开发项目；

承包国内外各类计算机房及有关工程的设计、施工和

安装；进出口业务；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组织生

产；计算机及软件、电子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及上述

范围所需设备、仪器和材料的销售，国内贸易（除专

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715 号浦发广场 E 座 2 楼 

邮政编码： 200061 

电话： 021-60866088 

传真： 021-6136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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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中国能源控股股东为中国浦发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其持有中国能源 30%

的股权；中国能源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机集团，其直接持有中国能源 20%的股权，

通过其子公司中国浦发间接控制中国能源 30%的股权，合计控制中国能源 50%

的股权。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浦发工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 1992 年 9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2,139.4657 万元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 999 号 21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素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5323F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贸

易（除专项规定外），成套设备、成套项目，工程项

目管理服务，从事建筑工程、电力工程、石化工程等

专业领域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承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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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房地产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 1988 年 5 月 21 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600,000 万元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 张晓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080343 

经营范围： 

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内外大型

成套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

备的研制、开发和科研产品的生产、销售；汽车、小

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

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

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展；举办展览

展示活动；会议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一）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中国能源外，中国浦发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

营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

本（万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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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 
中机国能工程

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7 日 5,000 40%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工

程勘察设计、工程管理服

务,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2 
中国空分工程

有限公司 
1981 年 5 月 19 日 5,000 51% 

承包空分设备成套工程，

空分设备及相关产品的

制造 

3 
中机联合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 1 月 17 日 10,000 51% 

建筑设计 ,市政工程设

计、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投资咨询、实业投资 

4 

上海浦发金桥

联合发展有限

公司 

1994 年 2 月 8 日 6,000 95%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5 
中机浦发房地

产有限公司 
1992 年 8 月 28 日 10,000 100%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6 
机电工业上海

联销有限公司 
1984 年 9 月 8 日 1,100 100% 

自营或代理内销商品范

围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二）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 

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国机集团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国机重型装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12 月 30

日 
726826.37 46.79% 

金属冶炼加工普通

机械制造和销售 

2 
中国一拖集团有

限公司 
1997 年 5 月 6 日 302,374.96 41.66% 

农业机械、工程机械

及相关零配件制造

和销售 

3 
中国福马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1984 年 4 月 21 日 92,911.70 100.00% 

专用设备制造和销

售 

4 
中国地质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 
1987 年 5 月 7 日 50,000.00 100.00% 

地质机械生产和销

售 

5 
中国机械设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8 日 412,570.00 77.21% 承包境外工程业务 

6 
中工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5 月 22 日 123,740.89 62.86% 

农业、水务等工程承

包 

7 
中国浦发机械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9 月 22 日 22,139.47 54.15% 

机电产品零配件、成

套设备、汽车（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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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汽车）及零部件，有

色金属等的进出口 

8 
中国海洋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 
1985 年 4 月 27 日 56,847.30 100.00% 

承包国内外海洋工

程业务 

9 
中国机械工业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1984 年 5 月 4 日 67,000.00 100.00% 

轻工、医药等工程承

包 

10 
中国自控系统工

程有限公司 
1984 年 1 月 17 日 10,000.00 100.00% 

国内外自动化控制

系统及各类实验室

工程 

11 
苏美达股份有限

公司 
1996 年 6 月 24 日 130,674.94 23.23% 现代制造服务业 

12 
国机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1999 年 3 月 26 日 145,687.54 70.54% 

汽车（含小轿车）及

零配件销售 

13 
中国机械国际合

作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 5 月 21 日 38,197.10 65.45% 商业会展 

14 中国机床总公司 
1984 年 10 月 12

日 
8,000.00 100.00% 

机械电子设备生产

和销售 

15 
中国联合工程有

限公司 
1984 年 1 月 21 日 87,000.00 100.00% 

工程咨询、勘察、设

计、监理、项目管理；

工程总承包等 

16 
合肥通用机械研

究院有限公司 

1993 年 12 月 29

日 
39,000.00 100.00% 

石油化工类设备及

备件的设计、开发 

17 
中国电器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1992 年 2 月 13 日 40450.00 47.33% 

电气机械设备销售、

机电产品环境技术

技术开发、转让、咨

询、协作、服务 

18 
国机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16

日 
109,082.89 69.29%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业 

19 

国机集团科学技

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2013 年 4 月 11 日 32754.00 100.00% 
通用机械装备的研

究、设计及制造 

20 
中国农业机械化

科学研究院 
2000 年 5 月 11 日 63,492.90 100.00% 

农牧业技术开发与

转让 

21 
洛阳轴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12 月 9 日 52,434.91 50.05% 

研制、开发、生产和

销售轴承与轴承单

元 

22 

机械工业第六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1991 年 10 月 7 日 16,000.00 100.00% 
工程设计、工程监

理、工程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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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实收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23 
桂林电器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2000 年 8 月 23 日 27,829.56 76.32% 

机电一体化设备及

模具设计制造 

24 
国机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1989 年 1 月 25 日 150,000.00 20.40% 

中国银监会批准的

非银行性金融业务 

25 
国机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993 年 12 月 15

日 
134,980.00 100.00% 资产管理 

26 
国机资本控股有

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6 日 237,000.00 33.75% 项目投资、咨询管理 

五、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主要业务 

中国能源是国机集团旗下唯一同时具有电力行业、化工石化行业、建筑行业、

轻纺行业等多项甲级资质的公司，中国能源聚焦能源领域，以工程设计和工程管

理为依托，坚持能源产业上下游延伸发展、国内国外平行发展、产业与金融融合

发展的一体化战略，现已发展成为一家以工程建设、能源生产供应、贸易服务为

主的能源综合服务集团。 

中国能源坚持以实业为主体，以工程和贸易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思路，

形成了工程建设、能源生产供应、贸易服务等事业领域的业务布局。 

1、工程建设 

（1）石油化工工程 

中国能源在炼油工程、聚醚工程、聚酯工程、润滑油（脂）工程、空分装置

工程、大型储运设施工程等化工工程领域具有成熟的设计、建设、运营能力和诸

多成功业绩，项目覆盖天津、新疆、山东、内蒙、宁夏、贵州等国内各地，以及

柬埔寨、白俄罗斯、伊拉克、伊朗等国家。 

（2）建筑工程 

中国能源在建筑工程设计、规划设计咨询、市政工程设计、园林绿化景观设

计和园林绿化景观布置等领域均有业务布局，服务范围涵盖工业与民用建筑设

计、规划设计、市政工程、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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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生产供应 

中国能源依托在工程领域的专业技术优势和项目管理能力，抓住国家新能源

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发展能源投资运营业务。公司主要投向投资边界条件

好、投资回报率高的热电联产项目、新能源光伏电站项目以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这些项目一方面对公司电力工程 EPC 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另外，

随着项目的逐步投产，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稳定的回报和现金流，将有力增强

中国能源的实力和发展后劲。 

3、贸易服务 

中国能源紧紧依托全球化采购、市场营销网络和能源产业的优势，始终把客

户利益放在首位，在保证产品质量、供货周期及各项全方位服务的前提下，紧密

把握产品信息和行业动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根本，不断改革创新，与时

俱进，为众多装备制造、电力、化工等上下游企业提供整套、配套装备的供应链

服务。 

中国能源贸易服务业务主要包括煤炭、氧化铝、铝合金、铁合金等大宗商品

贸易，以及光伏组件、设备等工程配套贸易，构建起以“大宗商品+工程配套”

的业务组合。 

4、新兴产业领域 

中国能源还通过股权投资、合作经营等方式介入了天然气分布式智慧能源产

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产业等领域。 

（二）收购人主要下属公司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机国能电

力集团有限

公司 

2013 年 8

月 2 日 
187,142 64.12% 

售电，送变电工程的设计与管理服

务，发电厂、新能源电站的运营维

护，能源技术咨询服务。 

2 

中机国能炼

化工程有限

公司 

1993 年 2

月 9 日 
10,000 51% 

石化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医药、

化纤、市政及建筑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项目建设总承包；；工程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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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 

3 

上海茂成能

源贸易有限

公司 

2010 年 12

月 1 日 
4,000 51% 

煤炭经营，矿产品（除专控）、有

色金属、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建

材等的销售 

4 

上海琰翊成

套设备有限

公司 

2017 年 10

月 9 日 
2,000 100% 电气设备销售 

5 

中机科技发

展（茂名）

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0,000 100% 

固体废弃物(无机)资源化处理、土

体稳定剂产品生产及销售，废弃物

处置设施的投资和建设 

6 

中能源工程

集团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5 日 
19,000 68.42% 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推广等 

7 

甘肃蓝科石

化高新装备

股份有限公

司 

2001 年 4

月 30 日 
35,453 41% 

石油石化专用设备的研发、设计、

生产、安装、技术服务以及石油石

化设备的质量性能检验检测服务

等 

（三）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中国能源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具体数据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2016 年度 

（2016/12/31） 

资产总额 1,593,053.66 1,373,670.03 1,169,543.46 

所有者权益 531,601.42 423,574.32 351,679.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69,400.94 286,274.08 278,331.49 

营业收入 659,739.10 629,319.18 819,605.57 

主营业务收入 655,681.68 627,675.58 810,340.74 

净利润 20,041.96 17,781.36 92,796.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827.12 12,047.08 71,080.0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3.20% 4.21% 25.54% 

资产负债率 66.63% 69.16% 69.93% 

注 1：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采用全面摊薄数据，等于报告归母净利润/期末归母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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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刑事

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的情况。 

七、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国能源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

下表：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刘斌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张晋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文端 副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段玉林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王治安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毛骅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吴俊华 总会计师 中国 上海 无 

朱海兴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刘健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八、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及其控股股东中国浦发无直接及间接拥有境

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实际控制人国机集团直接及间接拥有境内外

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已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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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上市地 

01829.HK 中国机械工程 3,217,430,000 77.99% 联交所 

601798.SH ST 蓝科 218,052,737 61.51% 上交所 

00038.HK 、

601038.SH 
一拖股份 410,690,578 41.66% 

联交所、上交

所 

600710.SH 苏美达 623,220,321 47.69% 上交所 

600099.SH 林海股份 92,256,920 42.10% 上交所 

600335.SH 国机汽车 1,027,608,282 70.54% 上交所 

002046.SZ 轴研科技 262,452,658 56.67% 深交所 

002051.SZ 中工国际 784,619,321 63.41% 深交所 

600444.SH 国机通用 53,907,212 36.82% 上交所 

688128.SH 中国电研 212,700,000 52.59% 上交所 

注：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的统计口径为国机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合计数。 

九、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无直接及间接拥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实际控制人国机集团持有金融机构股权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所属行业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融业 126,705 84.47% 

2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业 3,000 10% 

3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0,000 100% 

注：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的统计口径为国机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股份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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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中国能源是国机集团间接控股的下属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集能源投资运营、能

源工程建设、能源技术研发、能源贸易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能源服务集团。国机集

团将其持有的蓝科高新 10%的股权转让给中国能源，是在国机集团内部进行的国有

资产整合和业务调整，旨在落实国机集团发展战略，加快内部资源优化配置，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二、收购决定 

1、2019 年 9 月 18 日，中国能源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中国能

源收购国机集团持有的 ST 蓝科 10%股权的方案。 

2、2019 年 11 月 30 日，国机集团出具《国机集团关于同意继续转让所持蓝科

高新部分股权事项的批复》（国机战投 2019[473]号），同意以 7.39 元/股作为本次转

让蓝科高新股权的交易价格。该定价不低于本次交易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

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数平均值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蓝科高新经审计每股净资

产值两者中孰高者。中国能源以自有资金 199,292,359.80 元现金以及所持吉润置业

部分股权作为支付对价。 

三、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

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国能源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如果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中国能源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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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中国能源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45,356,561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1.00%，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机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2,168,176 股股份，通过子公司中国能源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145,356,561 股股份，

通过子公司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5,200,000 股股份，同时通

过子公司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5,328,000 股股

份，合计控制公司 218,052,73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61.51%，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本次协议转让价格以本次交易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

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蓝科高新经审计每

股净资产值两者中孰高者为基准，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认上市公司股份的转让

单价为人民币 7.39 元/股（以下简称“每股价格”，该价格不低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协议转让最低价），转让股份数为 35,452,82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0%），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261,996,339.80 元。 

上述股份转让价款由中国能源以现金和所持置出资产（系吉润置业 20%股

权）相结合的方式向国机集团支付。其中，现金对价为人民币 199,292,359.80 元，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17 

置出资产作价人民币 62,703,980.00 元。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9）第

1204 号《上海吉润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吉润置业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13,519,900.00

元，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62,703,980.00 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置出

资产的作价为人民币 62,703,980.00 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国能源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80,809,381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1%，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机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

股份减少 35,452,820 股，通过子公司中国能源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份增加

35,452,820 股，合计控制公司的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国

机集团。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国机集团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中国能源出售 ST 蓝科股份事项，

国机集团与中国能源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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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转让方式 

国机集团、中国能源双方同意：依协议之约定将国机所持有的 ST 蓝科股份

转让予中国能源，中国能源依协议之约定受让国机集团持有的 ST 蓝科股份。 

1、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本次交易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

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蓝科高新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值

两者中孰高者为基准，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认标的股份的转让单价为 人民币

7.39 元/股（以下简称“每股价格”），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 261,996,339.80

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在出现下款之情形时，前述股份转让价款的总

金额仍旧维持不变。 

2、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标的股份正式过户至中国能源名下前，如蓝科高新

以累计未分配利润派发股票红利或者以资本公积金或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则本

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的股份数量相应进行增加，经过增加后的标的股份为：中国能

源持有的蓝科高新 35,452,820 股股份与其持有的该等股份所分得或增加持有的

增加股份之和；同时对每股价格相应进行调减。 

3、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正式过户至中国能源名下前，如蓝科高新

以累计未分配利润向国机集团现金分红，该分红与本次股权转让无关，中国能源

应支付国机集团的股份转让款不应扣除标的股份所已实现的现金分红金额。 

4、本次 ST 蓝科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由中国能源以现金和所持置出资产（系

指吉润置业 20%股权）相结合的方式向国机集团支付。其中，现金对价为人民币

199,292,359.80 元，置出资产作价人民币 62,703,980.00 元。根据沃克森（北京）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9）第 1204 号《上海吉润置业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按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其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313,519,900.00 元，置出资

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62,703,980.00 元，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置出资产的作价

人民币 62,703,980.00 元。 

（二）本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 

1、下述条件均满足之日为本协议的生效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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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已经各方签署； 

（2）就因本次股份转让协议导致中国能源增持 ST 蓝科股份而触发要约收

购义务事项，中国能源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的豁免申请获得批准或获得无异议函。 

2、本协议应根据下列情况解除并终止： 

（1）由双方一致书面同意； 

（2）有权方选择根据协议约定方式通知另一方解除本协议。 

本协议关于税费、保密、违约责任和适用法律及争议的解决条款在本协议终

止后继续有效。 

3、如本协议已根据前款解除及终止，则本协议应失效，但不应影响任何本

协议明文约定或经推定旨在该等终止发生时或之后生效或持续有效的条款的效

力。除一方拥有的任何救济（如追究违约责任）之外，双方还应在合理可行范围

内立即采取必须的行动撤回任何已向政府机构提交的申请、将本协议规定的交易

恢复至本次股份转让前的原状。 

（三）违约责任 

1、本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未充分履行其本协议项下义

务，或者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与保证存在不真实、重大遗漏或误导行为，

该方均应被视为违约。 

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对其违约而给其他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

赔偿责任。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约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解除

而解除。任何违约一方均不应对另一方的间接损失或由于另一方自身过错所造成

的损失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营业损失、业务中断或合同损失。 

3、违约一方应承担另一方为实现权利而发生的所有开支，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保全费、调查费、律师费、交通费、差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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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国机集团持有的 ST 蓝科股票

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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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由中国能源以现金和所持置出资产（系指吉润置业 20%

股权）相结合的方式向国机集团支付。其中现金对价为人民币 199,292,359.80 元，

为中国能源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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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

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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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之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刘斌     

 

 

中国能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